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是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和构建研究型大学精英教育体系、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精英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为加强对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管理，确保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研究生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
第二条  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目的，通过为研究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第三条  研究生精品课程应反映学科前沿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中贯穿创新方法和科学思维，并重视创新型实验和实践,以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带动其他课程建设，通过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提高学科整体教学水平，并保证研究生精品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研究生精品课程评选条件
第四条  教师队伍
有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梯队。
第五条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符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积极整合优秀教学成果，及时反映和吸收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先进教育理念和时代要求。公共课、基础理论课应科学地体现其基础性、宽广性和系统性，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应把握得当；学位专业课应体现实践性、先进性和前沿性，要有利于研究生自主性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第六条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根据课程特点，积极使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建立科学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充分调动研究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第七条  教材
积极引进和使用国内外高水平优秀教材、原版教材，有条件的可以开展双语教学或自编特色教材，开发多媒体和网络教学课件，组建配套的电子教案、电子图书、资料库、案例库等。
第八条  教学条件
教学资源建设初具规模，并能经常更新，运行机制良好，在教学中确实发挥了作用。
第三章  申报及评选程序
第九条  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范围及要求
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重点是建设基础较好、学生受益面较广的公共学位课、各个学科的学位课、选修课、实验课，且已连续开课3年以上。
第十条  个人申请
由课程负责人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报本院系。
第十一条  院(系、部)初选
院(系、部)组织初评，初选合格的报研究生院。
第十二条  学校评选
研究生院对各单位报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合格后，由研究生院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评选，确定建设课程，经公示无异议后公布立项的研究生精品课程。
第四章  研究生精品课程的资助
第十三条  课程建设周期为2年，学校将给予2万元的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经费，分年度投入建设经费。
第十四条  课程建设经费主要用于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总体可行性方案，把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融合为一体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育技术的改进，包括各种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课堂、课外）等。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涉及教材的建设经费可申请由“研究生教材建设专项资助资金”项目支付。
第十五条  建设经费开支范围限于调研、差旅费，文献资料的购置、复印、编印、翻译等，教材和多媒体课件素材的购置，与课程建设有关的教学研究论文出版等费用。
第五章  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管理、检查、验收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各学院（系、部）要高度重视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精心组织，认真规划，加强管理，以保障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有效实施。
第十七条  实行课程负责人负责制。负责人对研究生精品课程的建设工作、经费使用、成果形式以及阶段性检查和验收等负全面责任。
第十八条  中期检查
对获准立项建设的研究生精品课程实行动态管理机制。
由研究生院组织专家组对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工作进行中期检查，检查合格，拨发后期经费；检查不合格，将停止拨款，给予1年整改建设。整改合格的恢复建设资格，但不补拨相关建设费用；复查不合格则取消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资格，2年内不能申报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
第十九条  验收
立项课程到期后，课程负责人应提交课程建设总结报告，由研究生院聘请专家进行验收。
第二十条  验收合格的授予“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颁发证书；验收不合格的，必须进行整改，若整改后验收仍不合格的，取消该课程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计划，2年内不能申报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对通过验收并取得突出成果的课程，将在该课程的后续建设中给予优先支持。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由于课程组成员工作发生变动而不能继续履行课程建设职责，由课程建设负责人提出变更意见，并经所在学院（系、部）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二十二条  由于课程负责人工作发生变动而不能继续履行课程建设职责，由所在学院（系、部）提出相应的意见后，报研究生院审批。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在研究生院。

